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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促參是什麼?
為何要促參?



4

• 促參?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簡稱
，國際上通稱為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計畫。

• 台灣於89年2月9日頒定「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

• 促參業務原隸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自102年因中央組織再造，將業務移撥財政
部，並成立推動促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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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礎建設計畫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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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Reference Guide” by World Bank Institute & PPIAF, 2012.

提供公共建設服務是政府責任及義務

更好的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

財源不足

規劃設計不良

管理無效率

不適當維護管理

增加資金來源

私人部門的創新

提升服務品質

改善管理品質

引進民間資源

增加預算編列

改善政府職能

改進政府決策能力

修正法令

傳統政府作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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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發展沿革

主管機關
財政部

主辦機關
各部會及
縣市政府

1996

修 正 27
條，新增
3 條 ， 刪
除1條

過程公正
公開原則

注重執行
績效

臺灣BOT先
例-基隆至
臺南鐵路
共600里

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
建設條例

開放發電
業作業要
點

鼓勵興建
營運垃圾
焚化廠推
動方案

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
建設法

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
建設法修
正公布

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
建設法修
正公布

19941887 2000 20181995 2015

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
建設法

修正第8
條 、 第
13 條 及
第 51 條
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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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計畫發展沿革
劉銘傳上清廷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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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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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由政府與民間透過契約合作模式實現
國家基礎建設，早已成為全球趨勢。

• 國際上將這類公私協力夥伴關係簡稱為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各國做法有差異，並無統一的規範。

台灣
公共建設
辦理法源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

(促參法)

政府

採購法

地方公產管理
法令(招標設定
地上權或標租)

國有財產法
(招標設定地上

權或標租)

都更條例

(公有土地)
再生能源條例

大眾捷運法

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

條例

商港法 下水道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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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促參法規範公共建設範疇 : 促參案件
1.符合促參法第3條所稱公共建設，並依第8條民間參與方式辦理者，適用促參

法。
2.主辦機關應符合促參法第5條規定。
3.依促參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不適用採購法。(促參法§48

)

（一）非屬促參法規範公共建設範疇 : 廣義民參案件
採購法§99及其他法律

民間參與法規適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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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計畫辦理常用模式

傳統採購
(政府採購法)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統包採購
(政府採購法)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民間參與
(促參法)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營運規劃 既有公共建設

促參案件的辦理可大幅減少行政流程及施工界面，有效提高公共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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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公務員我必須推動促參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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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的預期效益

 公共建設提前實現，且服務不中斷

 購買公共服務，提高服務品質

 提振內需，增加民間投資管道，帶動經濟成長

 活化既有設施及土地利用，帶動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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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社會對促參的負面印象

台灣高速鐵路(政府融資協助與強制買回？)

高雄捷運(政府出資遠大於民間？)

阿里山三合一BOT(美麗的錯誤？)

ETC(機上盒由使用者付費？)

污水BOT(保證獲利？)

北纜(環評？)

如果這樣，
那用政府自
辦就好了啊

排序 BOT負面聯想

1 圖利廠商(38.3%)

2 政治酬庸(23.9%)

3 破壞環境(15.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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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引進民間參公共建設之迷思

BOT = 政府不出資

要有100% 計畫自償率才能辦理BOT

民間參與要自負盈虧，政府不但完全免責，還
要收權利金

民間融資利率太高，政府發行公債成本比較低

民間投資報酬率太高，這是圖利廠商…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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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促參計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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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 污水下水道、自來水
設施及水利設施

 電業設施、綠能設施
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 衛生醫療設施

 社會福利設施及勞
工福利

 文教及影視音設施

 觀光遊憩設施

 運動設施

 公園綠地設施

 政府廳舍設施

基礎

建設

社會

建設

產業

建設

供公眾使用

促進
公共利益

 工業、商業設施及科技設施
 新市鎮開發

 農業及資源回收再利用設施
 數位建設

促參法規範之公共建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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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投資誘因

 法規鬆綁
 融資協助
 就非自償部分給予補貼
 重大公共建設租稅優惠

 參與程序：政府規劃及民間自行規劃申請

 15大類 (交通、文教、觀光、醫療…)

公共建設類別(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共利益)

參與模式：BOT、BTO（有償、無償）、ROT、OT、BOO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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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
之所有權予政府。
(Build-Operate-Transfer)

B®TO

ROT

•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或一次或分
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營運權歸還政府。

(Build-Transfer-Operate)

OT

B(R)OO

•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營
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給政府。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 (Operate-Transfer)

•配合政府政策，由民間機構自備私有土地投資興建，擁有所
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Build-Own-Operate)

六、促參法民間參與方式

BOT

以營運「O」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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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辦機關）

制訂服務

成果規範
編列預算

民間機構

投資公共建設資產

租金rent關係
使用費fee關係
稅金tariff關係

民眾

付費（納稅）
義務人

公共服務
需求者

提供服務

依服務績效

給付費用

簽訂PPP契約

給付服務費

典型的公共建設促參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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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促參計畫的契約架構

21

特許合約

股東協議書

工程合約

服務合約

服務合約

貸款合約

保險合約

銷售合約
原材料供應合約

專案公司

興建統包商

工程、保險、稅務、
財務、專案管理
與法律顧問

原材料供應
統包商

工程獨立
監督機關

融資機構

保險公司

產品/服務購買者
投資者

主辦機關

私部門

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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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果及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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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89年公布施行迄今，實施範圍涵蓋食、醫、住、行、

育、樂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的公共建設

高速公路ETC(BOT)

污水下水道(BOT)

棲蘭明池遊憩設施(ROT)

土城醫院(BOT) 舊山線文化園區(OT)

洲際棒球場(ROT)

促參的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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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4億元
政府財政支出減少

6,765億元
政府財政收入增加

168,829名
創造就業基會

91年至111年促參簽約成效
近20年來共有

9,348億元投資金額1,565件簽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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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至111年促參簽約成效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件數(件) 8 22 79 137 103 88 63 70 66 65 86 87 104 106 84 67 52 56 50 90 87

民間投資金額(億元) 6 596 687 391 478 314 77 441 443 91 326 279 296 344 513 206 318 118 360 295 56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件數(件) 民間投資金額(億元)

備註：不含「中龍鋼鐵公司一貫作業鋼廠第二期建廠」案 93年：600億元、99年：1,614億元

近20年來共有
9,348億元投資金額

1,565件簽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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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方式分析

自91年至112年(9月止)，促參案民參方式以「OT」為最高(共計1,083件，

占整體達67%)，其次為「 ROT 」方式(共計278件，占整體達17%)。

非促參案法令依據以「國有財產法及地方公產管理相關法令」為最高(共計

378件，占整體達62%) ，其次為「商港法」(共計154件，占整體達25%)。

促參案民參方式統計圖 非促參案法令依據統計圖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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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別分析(91~112年9月止)

公共建設類別簽約件數統計圖

更新日期：112.09.3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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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別分析(91~112年9月止)

公共建設類別民投金額統計圖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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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分析(91~112年9月止)

辦理機關
促參法 依其他法令 合計

件數 民投金額(億元) 件數 民投金額(億元) 件數 民投金額(億元)

中央機關
(金額前六名)

交通部 144 3,475 189 3,345 333 6,820 

財政部 0 0 92 1,296 92 1,296

經濟部 48 779 11 241 59 1,020 

教育部 149 198 1 0 150 198 

國立故宮
博物院 2 90 0 0 2 90 

農業部 31 81 0 0 31 81 

合計 374 4,623 73 4,881 667 9,504

地方政府
(金額前六名)

臺北市政府 183 1,083 49 3,557 232 4,640 

高雄市政府 48 564 31 1,552 79 2,116 

新北市政府 363 529 112 1,390 475 1,918 

臺南市政府 39 392 31 572 70 965 

桃園市政府 76 752 4 105 80 857 

臺中市政府 72 291 23 200 95 491

合計 781 3,611 250 7,377 1,031 1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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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分析

自102年至111年止，民投金額皆以地方政府較中央部會多
(68%：32%)

100 201 

580 

115 54 

332 391 

926 
698 644 

675 

1,000 

555 

491 
218 

1,044 869 

523 
1,190 

2,184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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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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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中央 地方民投金額
(億元)↓

年度→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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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分析

自102年至111年止，簽約件數以地方政府較中央部會多
(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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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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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終止契約件數及民投金額(91-112年)

年度 件數 民投金額
(億元)

91-100合計 97 410

101 8 193 

102 10 47 

103 7 27 

104 5 32 

105 14 95 

106 6 31 

107 6 95 

108 10 115 

109 12 32 

110 8 27 

111 6 139 

112 4 48

合計 193 1,291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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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終止契約民間參與方式分析(91-112年)

促參案終止契約民參方式(件數)統計圖 促參案終止契約民參方式(民投金額)統計圖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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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終止契約公共建設類別分析(91-112年)
 文教設施類別件數最高（66件），民投金額（264億元）第二高，件數及金額占比

分別為34%及20%。

 觀光遊憩設施類別件數(41件)次之，惟其民投金額(462億元)為最高，件數及金額
占比分別為21%及36% 。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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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終止契約原因分析(91-112年)

歷年促參簽約案1,609件(9,479億元)，終止契約193件(1,291

億元)，件數及金額占比分別為12.00%及13.62%。

一、落實訪視、督導及考核作業，協助排除履約中案件問題

二、爭取修訂促參法，增訂履約調解機制為快速處理管道

三、強化前置評估作業，提高訓練量能，源頭控管案件品質

終止契約193件
(1,291億元)

更新日期：11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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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金擘獎案例介紹

36



37

37

食

臺北市市定古蹟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陸軍聯誼廳)R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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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陸軍聯誼廳)ROT案

簽約甄審公告 營運

105年6月28日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公告

105年9月1日

雅鴿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獲最

優申請

105年11月25日

雅鴿文創股份有
限公司與國防部
陸軍司令部簽約

107年1月1日

正式開始營運

修建營運期
5年+優先定約3年

辦理過程

民間投資金額
6,751,896元

契約期間
106/01/01~
113/12/31

文教設施

食



39

39

食
榮獲106年老屋新生大獎

第17屆金擘獎政府機關、民間經營、顧問機構團隊佳等獎。

以「古蹟再造及維護」為營運核心價值，建立將軍官邸獨特場域特色，
獲得大眾關注與喜愛。
使官邸成為民眾聚餐、休憩及交誼園區，達成公共建設目的。

原臺灣軍司令官官邸
(陸軍聯誼廳)ROT案

案件特色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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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B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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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安南醫院BOT案 醫
興建及營運籌備期間，校院團隊用心投入，展現了高效率的執行力。

簽約甄審公告 開工 營運

98年10月23日

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公告

99年3月12日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獲最

優申請

99年6月23日

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與臺南市
政府衛生局簽約

100年3月30日

開工

102年2月2日

正式開始營運

興建營運期
50年

辦理過程

民間投資金額
3,990,000,000元

契約期間
99/06/23~
149/06/22

衛生醫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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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案件特色及效益

南台灣第1座、全國第2座醫療建設BOT案，

也是雲嘉南地區唯一通過美國JCI國際醫院評鑑

更榮獲第13屆、第20屆金擘獎民間團隊特優獎

土地租金
31,694,805元
2010至2022年

2013至2022年

稅捐
37,375,483元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BOT案

• 至今已逾1500位員工，且近85% 是台南的在地人
• 實現醫療在地、人才在地，共榮台南，安居樂業。
• 近1,000床規模量能量體的安南醫院以實力與創新，展

現信心、企圖心
• 在營運績效上，財務也趨於平穩且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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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施大樓BOT+BTO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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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案興建期自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核備日之次日起至營運開
始日止，最長不得超過4年（含調查、規劃、設計、與本案有關之相關審查及證照申
請、施工、取 得開業許可及執行機關同意民間機構開始營運之時程等工作）。

•一般醫療服務以及24小時急診服務
•急性一般病床至少20床

•住宿式長照機構至少135床、1至2人房房型床位數佔比至少50％，
5 至6人房房型床位數佔比不得超過20％

•日照中心可服務60人

醫院

長照
設施

相關標
章取得

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環境影響評估由執行機關負責辦理至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核備日，民間機構應遵

守環境 影響評估之承諾事項及相關規定，且負責辦理後續應辦事項。民間機構興

建時，如需辦 理環境差異分析，由民間機構負責辦理並負擔費用。

44

醫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
施大樓BOT+BTO案

興
建
及
營
運
內
容
規
劃

基
本
應
開
發
項
目

興建
時程
要求

環境
影響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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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招商 土地租金 權利金 說明

第1次 計收足額 營運權利金 土地租金及營運權利金影響投資人的投資意願

第2次

1元 營運權利金

財政部於110/1/22台財促字第11025502030號函釋
說明，依租金優惠辦法第2條或第4條規定減收土地租
金案件，考量實際營收可能優於預期情形，主辦機關
基於分潤原則，得規劃以收取營運 (變動)權利金方式
辦理，並納入投資契約約定其收取方式及額度 無須於
收取足額土地租金後，始計收權利金。

第3次

45

醫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
施大樓BOT+BTO案

本案經評估結果顯示，全部採BOT方式財務不可行，採部分有償BTO方式，由主辦機

關給付2億元的工程經費，然財務仍不具備完全自償能力，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2條，酌予減收土地租金至1元，仍不具備

完全自償能力。

課題一：土地租金、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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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投
資
契
約

 民間機構興建完成長照設施後，執行機關給付長照設施之興建費用予民間機構，不高於新臺幣2

億 250萬元。

 依下列期程分期給付興建費用

(1)驗收長照設施合格後，支付興建費用70％。

(2)民間機構取得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後，衛福部撥付補助尾款後，支付興建費用30％。

 民間機構於3年內不得主動辦理停業、歇業，或經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予以停業、廢止

其設立許可，民間機構如有違反應返還執行機關全部之興建費用。且前3年平均佔床率應達60％，

未達時民間機構應按未達比例返還興建費用。

醫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
施大樓BOT+BTO案

 分三期撥付款項，如下：

•第一期款：申請單位與衛福部簽訂契約後，撥予申請單位契約價金15%。

•第二期款：申請單位於取得長照機構籌設許可且完成工程發包後，撥予申請單位契約價金 55%。

•第三期款：申請單位於取得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後，將核實撥付申請單位餘款。

衛
福
部

 已申請衛福部「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補助經費共計2億250萬元整
(核定135床，含設備費922萬2,829元)。

課題二：BTO興建費用之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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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
施大樓BOT+BTO案

 說明：
 本案自償能力不足，需由政府投資2億元，以BOT+BTO方式招商，且土地租金已減

收至1元，仍未完全自償。

 依促參法第29條規定可予以營運績效補貼，經財務計算，需給付最高780萬/年，
才能達到自償。

 契約要求民間機構需先向衛福部爭取補助，但如補助不足，則由執行機關承諾每
年給付部分之差額。

 目前瑞礦醫院每年申請衛福部補助1,000萬元(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計畫)。

 結論:市府考量本案因自償能力不足以致招商困難，為提高潛在投資者
之投資意願並完成招商，承諾依促參法每年給付營運費用之差額最高

至780萬。

課題三：營運費用給付(營運績效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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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
施大樓BOT+BTO案

課題四：申請人、民間機構資格

2.民間機構資格
 民間機構：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依本招商文件與執行機關簽

訂投資契約及設定地上權契約者。

 單一申請人得直接為民間機構與執行機關簽訂本案投資契約。亦得設立民間機構與執行機關簽約

• 申請人為依公司法設立之本國股份有限公司------需結合專業第三人

• 設立醫療財團法人或醫療社團法人------長照部分需委託專業第三人協助營運

• 設立長照財團法人或長照社團法人------醫院部分需委託專業第三人協助營運

 民間機構之新設立設立登記者，登記地址於新北市，並與執行機關完成簽約。單一申請人應為將

來民間機 構之發起人或捐助人，且自行認足第一次發行股份總數之二分之一以上，或捐助財產

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申請人應以單一法人為申請人參與本案之申請。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1.單一申請人

►依公司法設立之本國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專業第三人

申請人或
專業第三人 ► 具備經營醫院或住宿式長照機構經營之實績

1.申請人資格

一般
資格

技術能
力資格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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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申請人應為單一法人，得為依公司法設立之本國股份有限公司
(需結合專業第三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49

醫新北市瑞芳區醫療長照設
施大樓BOT+BTO案

權利金
開發權利金

營運權利金 民間機構之長照收入，以最低0.5%方式計收。

土地
租金

不收取。

申請人
資格

興建費用
給付

 興建費用(不高於新臺幣2億250萬元)於驗收長照設施合格後，支付70％；
民間機構取得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後，支付30%。

 前3年平均佔床率倘未達60％，民間機構應按未達比例返還興建費
用。

 以每年新臺幣1元計收，如需繳交地價稅以地價稅額度計收。

營運費用
給付

 依促參法每年給付營運費用之差額，最高至780 萬/年。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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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住宅BOT案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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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住宅BOT案 住
興建前

三重大安段

三重大安段

中和秀峰段

三重大同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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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青年住宅BOT案

簽約
甄
審

公
告

開工 營運

101年7月31日

新北市政府城
鄉發展局公告

101年12月4日

日勝生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獲最優申請

102年5月15日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與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簽約

102年12月

開工

105年、106年

正式開始營
運

辦理過程

興建營運期
70年

民間投資金額
7,950,628,353元

契約期間
102/05/15~
172/05/15

住
社會福利設施

• 招商及簽約階段面臨促參法源尚無明確適用，主辦機關函請中央專案核定

• 以個案認定方式，確立本計畫法源依據為促參法，順利推動社會住宅。

• 規劃施工階段擬定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針對社會住宅居住特

性、開放空間配置、停車場設置、建築量體配置及景觀配置等事項進行規範

• 加強鄰里住戶間溝通及睦鄰機制，協助越界建築之住戶溝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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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榮獲第16屆金擘獎政府團隊佳等獎

取得
 綠建築黃金級標章
 智慧建築銅級標章
 室內外通行（UD）

通用設計標章

住
 克服選定用地、排除占用、都

計變更、土地撥用、與陳情民
眾溝通協調等困難，

 為以促參模式推動社會住宅首
件案例。

 提供弱勢與青年合宜居住環境
 融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動

中心等社區共享據點。

新北市青年住宅B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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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案件特色及效益

新北市青年住宅B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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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
系統BOT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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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
BOT案

簽約甄審公告 營運

107年2月8日

臺南市政府交通
局公告

107年3月31日

宏碁股份有限
公司獲最優申

請

107年6月1日

宏碁智通股份有限
公司與臺南市政府

交通局簽約

108年4月8日

正式開始營運

辦理過程
興建營運期

20年

民間投資金額
571,609,000元

契約期間
107/06/01~
127/05/31

交通建設

行

• 營運期間提交每月開單相關報表、

• 代收停車費繳回、請領委辦服務費

• 繳納代收手續費、每年土地租金

民間自規

申請

10年7月17日

宏碁股份有限公
司提規劃構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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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榮獲第18屆金擘獎政府團隊特優

獎、
第19屆金擘獎民間團隊優等獎

行

以引領停車管理運用科技化的思
維，提供更優質的停車管理服務

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
BOT案

以自動化系統達到方便快
速之效率，與人工開單相
較之下錯誤率明顯下降許
多，同時減少人工開單所

需之成本。

透過大數據分析車位週轉
率達到停車格使用最大效
益，並結合手機APP即時
取得路邊停車格狀況剩餘
車格資訊，使駕駛者節省
找尋停車位所需時間與汽

車所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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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行
鑒於第一期建置成效顯著，
臺南市第二期智慧路邊停車
計費系統已於110年4月30
日與宏碁智通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契約期間
110/04/30~130/04/29

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
BOT案

4千席智慧停車柱已全數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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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BOT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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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60

臺北資訊園區暨
停車場BOT案

簽
約

甄
審

公
告

開
工

營
運

98年11月9日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公告

99年4月26日

臺北3C暨多
媒體廣場合
作聯盟獲最
優申請人

99年6月28日

三創數位股份有
限公司與臺北市
政府財政局簽約

100年7月11日

開工

103年5月8日

正式營運

興建營運期
50年

辦理過程 民間投資金額
4,805,415元

契約期間
99/06/28~
149/06/27

交通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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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智慧停車系統車牌辨識、尋車追蹤等

附屬事業納入資訊策略性產業
首建全臺獨特科技生活商場

成立三創育成基金會，

結合商場、人才與創業的孵育空間

第21屆金擘獎政府團隊獎 優等獎
第21屆金擘獎民間團隊獎 優等獎

行臺北資訊園區暨
停車場B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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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OT案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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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OT案

簽約甄審公告 營運

104年

新北市政府體育
局公告

104年12月

頂尖運動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
獲最優申請

105年3月23日

頂尖運動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與新北市
政府體育局簽約

105年4月17日

正式開始營運

辦理過程

營運期5年

民間投資金額
40,000,000元

契約期間
105/03/23~
110/05/06

運動設施

育

興建位址原為綠色草坪，為了避免興建國民

運動中心造成綠覆率降低，減少民眾綠地空

間，藉由設置綠色屋頂，調節夏日室溫節省

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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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榮獲第15屆金擘獎民間團隊佳獎
第12屆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優等獎、
第12屆金擘獎顧問機構團隊優等獎

育

是新北市的第1座國民運動中心，

也是台灣最大的國民運動中心
（基地面積約8,600坪，總樓地板面

積約10,000坪）

為2017台北世大運的比賽場地之一。

新北市新莊國民運動中心OT案
位於新北市新莊體育園區內新莊棒球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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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暨
軌道活化再利用OT案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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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暨軌道
活化再利用OT案

簽約審核公告 營運

106年8月23日

民間自提文教設
施規劃構想書

107年1月2日

規劃構想初審
第2次會議

107年6月20日

祺峰休閒事業有限公
司與苗栗縣政府國際

文化觀光局簽約

108年7月

正式開始營運

辦理過程
營運期
19年4個月

民間投資金額
146,962,310元

契約期間

107/06/20~
126/10/26

文教設施

樂
民間自規政府土地

甄審

107年4月3日

第3次甄審會議
祺峰休閒事業
有限公司獲最

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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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榮獲第19屆金擘獎政府團隊優等獎、創新獎

第19屆金擘獎民間團隊特優獎、公益獎

為活化閒置18年的舊山線文化鐵道，以動態文化保存方式

讓遊客能以低碳、健康的方式體驗舊山線沿途之美。

成功打造全台首創的鐵道自行車。

樂

中央/地方跨域合作
• 重新活化閒置6公的

百年鐵道維護管理
• 一線/二站/四景區跨

域觀光亮點
• 公私部門合作達成6

公里營運目標

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暨軌道活化
再利用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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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節省政府財務支出
2億870萬元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2億5千萬元

OT委託營運19年，可節省政府支出

興建及營運成本費用2億870萬元。

繳交政府各項金額，包括土地租金、

固定權利金、營業稅等收入1,477萬

元，契約期間可增加約2億5千萬元。

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暨軌道
活化再利用OT案

案件特色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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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建設

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BOT案



70

70

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BOT案

101年7月18日 105年1月28日

辦理過程

興建營運期

35年

民間投資金額
19,401,055,000元

契約期間

101/10/29~
136/10/28

污水下水道

101年10月29日

簽約甄審公告 開工 營運

桃園市政府水務
局公告

日勝生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獲最優申請

日鼎水務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與桃園市
政府水務局簽約

開工 正式開始營運

基礎
建設

101年2月24日 10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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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污水下水道管線總長284,989公尺、用戶接管數251,447戶 、污水處理廠
設計容量200,000CMD、可提升約50%接管普及率

榮獲第16屆金擘獎政府團隊優等獎
第19屆金擘獎民間團隊優等獎

營運第一年即明顯改善桃園地區河川及海域水質(南崁溪下游已由重度污染，改善為中度污染)

2014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特別獎」
2017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環境文化類優質獎」

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BOT案

基礎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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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臨海污水廠暨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BTO計畫

基礎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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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臨海污水廠暨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BTO計畫

基礎
建設

簽
約

甄
審

公
告

開
工

營
運

107年6月19日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公告

107年8月17日

欣達中鼎企
業聯盟獲最
優申請人

107年10月31日

臨海水務股份有
限公司與高雄市
政府水利局簽約

108年3月4日

開工

110年12月9日

正式營運

興建營運期
18年

辦理過程 民間投資金額
3,903,809,523元

契約期間
107/11/01~
125/11/01

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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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全國首座污水及再生水廠一次同步到位
污水廠每日可處理 5.5萬噸

再生水廠每日可產製 3.3萬噸再生水
分層適齡落實環境教育

高雄市臨海污水廠暨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BTO計畫

基礎
建設

第21屆金擘獎政府團隊獎 特優獎
第21屆金擘獎民間團隊獎 優等獎

2022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政府機關類
2021城市品質金質獎

2021Autodesk-BIM數位應用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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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樹林垃圾焚化廠ROT案

基礎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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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樹林垃
圾焚化廠ROT案

基礎
建設

簽
約

甄
審

公
告

開
工

營
運

105年3月15日

新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公告

105年5月26日

達和環保服
務股份有限
公司獲最優
申請人

105年7月26日

達和環保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與新
北市政府境保護
局簽約

105年11月5日

開工

111年5月1日

正式營運

興建營運期
21年

辦理過程
民間投資金額
914,800,000元

契約期間
105/07/26~
126/07/04

衛生污染防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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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特色及效益

全國首例垃圾焚化廠ROT案(兩廠合併招商)
新店廠每日可處理 900公噸(新店、中和等)

樹林廠每日可處理 1350公噸(板橋、新莊等)

垃圾處理量 6% 灰飛產生率 34%
輸 出 電 量 42% 

新北市新店、樹林
垃圾焚化廠ROT案

基礎
建設

第21屆金擘獎政府團隊獎 優等獎及創新獎

2021 新店廠 減灰示範獎
2019~2021 天下企業公民獎
2019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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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類型公共建設 To be continued

智能路燈 科技園區 貨櫃中心

生質能中心 藝術園區 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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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參計畫的財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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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計畫的財政效益

可延遲付款，減輕初期財政負擔，增加
財務調度空間

移轉公共建設興建營運風險，避免蚊子
館閒置設施產生

增加民間投資管道，提高經濟發展動能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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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C + I + G + X-M

GDP內涵

(GDP)=(民間消費)+(固定資本)+(政府消費)+(出口)-(進口)

政府可以做什麼？

81

國內生產毛額(GDP)，簡稱為Y
國內生產毛額是指一國之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所生產，提供最終使用的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值。

民間消費支出(private consumption) ，簡寫為C
民間消費支出是指家庭對於消費性商品與服務之購買支出。所謂消費性支出是指食物、衣服等非耐久財。

固定資本形成(fixed capital formation)，簡寫為I
固定資本形成又稱為固定投資(fixed investment)。相對於消費性商品而言，機器設備，廠房，與公共建設等都稱為固定資本財，家
用住宅也算是固定資本財。

政府消費支出(government consumption)，簡寫為G
政府部門對於消費性支出與服務購買支出，如縣市政府的水電費支出，軍隊的伙食支出，公務員及公立學校老師的薪水等，稱為政
府消費支出。

出口(export)，簡寫為X，進口(import)，簡寫為M
X-M稱為淨出口(net export)，或出口淨額，或者貿易餘額(trade balance)出口淨額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負值。若為正值。我們
稱之為貿易順差(trade surplus);若為負值，則稱為貿易逆差(trade deficit)。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GCEV_enTW828TW832&sxsrf=APq-WBuOBlKYrdy0Anm8TCPZoaStIy5Z_g:1647248105996&q=%E9%80%B2%E5%8F%A3import&spell=1&sa=X&ved=2ahUKEwjYz9uxncX2AhUNkJQKHff-BmEQkeECKAB6BAgBE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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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央政府各年度總預預算案)、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新台幣億元

促參投資金額占公共建設預算比例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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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
預算

固定
資產
(公共
建設)

GDP
成長

債務
舉借

+
促
參

93年財政部研究報告 :
促參案件平均每100億元資
本形成，可創造約0.08%之
經濟成長率

GDP V.S.促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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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促參2.0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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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面

法制面

政策面
具
體
改
善
策
略

促參計畫推動遭遇瓶頸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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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會

行政院

具體推動策略-政策面

88

財政部

幕僚單位

政策引導、進度控管、

副首長兼任委員

成立院層級促參任務編組，強化決策形成，協助政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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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2020/6/22

109 6 7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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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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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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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促參簽約件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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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件)

670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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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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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金額(億元)

◎民間參與模式分析

91年至111年民間參與模式簽約件數

統計時間：91年至111年

91年至111年民間參與模式民間投資金額

91

BOT累計民間投資金額6,700億元，

占71.67%
OT累計簽約件數1,055件，

占67.41%

91年至111年

民間投資金額9,348億元
91年至111年

促參簽約1,565件

過去



◎公共建設類別分析

交通建設
397

文教設施
455

91年至111年公共建設類別簽約件數

92

統計時間：91年至111年

單位：億元單位：件

文教設施累計簽約件數455件，占29%
交通建設累計簽約件數397件，占25%

交通建設
4,120

91年至111年公共建設類別民間投資金額

交通建設累計民間投資金額4,120億元

，占44%

91年至111年
促參簽約1,565件
民間投資金額9,348億元

過去



◎終止契約案件

13.34%

13.16%

12.47%

11.72%

12.07%

11.90% 11.90%

12.07%

12.50%

12.31%

12.01%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當年終止契約件數 8 10 7 5 14 6 6 9 12 8 6
累計終止契約件數 105 115 122 127 141 147 153 162 174 182 188
累計簽約件數 787 874 978 1084 1168 1235 1286 1342 1392 1478 1565

101年至111年促參終止契約件數比例

統計時間：101年至111年

93

過去



終止契約件數雖逐年降低，但累計比例仍超過

10%，缺乏更有效率之調解機制。
履約爭議

民間參與模式以OT為主，無更多元且可與國

際接軌之民間參與模式。
民參方式

過度集中文教設施(學校游泳池)及交通

建設(停車場) 。
公建類別

促參案件簽約數自100年至111年，平均約77
件，囿於現有模式，無法創新案源。

簽約量能

◎四大課題

94

瓶頸



◎啟動促參法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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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訂定全文
57條

(公布)
修正1條

(公布)
增訂3條
刪除1條
修正27條

(公布)
修正3條

89.2.9 104.12.30

90.10.31 107.11.12

第1次修法

第2次修法

第3次修法

(函行政院)
修正條文草案

(黨團協商)

111.12.21

(總統令公布施行)
增訂3條
修正17條(公聽會)

110.5.5

110.10.14

111.5.19 111.12.2

111.11.10

(立法院1讀)
審查完竣
無保留條文

(立法院2、3讀)

第4次修法

促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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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
2.0 ◎促參法架構

總則
第1章§1～§12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2章§13～§28

監督及管理
第5章§49～§54

附則
第6章§55～§57

申請及審核
第4章§42～§48-2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3章§29～§41

總共
62條

共14條(修6，增1)

共9條(修6，增1)共15條(修2)共13條(修2)

共8條(修1，增1)

共3條



促參
2.0

2.多元民間參與

多元民間參與模式

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

務

1.強化投資環境

公共建設類別

履約爭議調解

刪除公司法第375條之

限制

4.提升作業效率

 同一計畫得不重複辦理
前置作業

 土地租金優惠辦法之主管機關
 第27條刪除
 甄審委員會修正為甄審會
 營運績效評定

3.嚴謹辦理流程
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主辦機關評定補貼事項
不予議簽約之補償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
公共建設

異議及申訴處理

◎修法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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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3

修正§6、 §48-1、新增§48-2
修正§8、§9

修正§6-1

修正§51-1

修正§45
修正§15

修正§47

共計修正17條、增訂3條

新增§9-1、§51-2
修正§10

修正§6-1

修正§46

修正§29

修正§32

修正§19

修正§44

促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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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指導

促參法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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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法制環境促參法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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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行政指導

第1篇 促參的前置作業
第2篇 招商及簽約
第3篇 如何履約管理
第4篇 民間自行規劃
…….

（研擬中……）

全生命週期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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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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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的組織及任務

科別 業務職掌

政策法制科

1.促參政策、制度、發展計畫、重要施政(含行政院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推動小組幕僚作業)研訂。

2.促參法規研(修)訂及政令之宣導。
3.促參獎勵制度建置與推動。
4.相關參考文件及作業指引研(修)訂。
5.促參案預評估階段法規解釋及處理。
6.未簽約促參案資訊之蒐集及公告。

計畫輔導科

1.促參案前置作業階段協助、輔導與法規解釋及處理。
2.促參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3.前置作業補助制度規劃與執行。
4.招商機制規劃、建置與執行。
5.綜理促參業務預算編列與管控、人事及績效評核等事宜。

履約管考科

1.促參案履約管理階段督導、考核及資訊統計。
2.履約爭議調解作業與法規解釋及處理。
3.促參國際交流事務規劃與執行。
4.促參全球資訊網頁規劃、建置與管理。
5.綜理促參一般行政庶務等事宜。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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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提供的業務協助

1.促參相關法令之釋疑

2.教育訓練(主管、進階或實務班)

3.辦理前置作業的經費補助、輔導及協審

4.招商公告登載及資訊揭露

5.簽約獎勵金核予

6.年度促參業務考核

7.履約個案爭議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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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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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訊息更新
 公私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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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我要發問


